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坝监信息〔2022〕97号 

 

 

关于加快推进水电站大坝安全在线监控系统 
建设的通知 

 

各有关电力企业： 

为强化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管理，及时、准确掌握大坝运行

性态，有效管控大坝运行安全风险，《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

理办法》（国能发安全规〔2022〕102号）明确：“电力企业应当加

强大坝安全在线监控系统建设，已在国家能源局安全注册登记或

者登记备案的大坝应当在本办法实施后的二年内具备安全在线监

控功能。新建大坝在办理安全注册登记或者登记备案时，应当具

备安全在线监控功能。” 

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，落实资金保障，加快推进水电站大



 

— 2 — 

坝安全在线监控系统建设。各水电站大坝应按照《水电站大坝安

全在线监控功能基本技术要求》（详见附件）开展系统建设；对于

坝高一百米以上的大坝、库容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坝和病险坝，

还应满足《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在线监控系统技术规范》（DL/T 

2096）的要求。  

请各有关单位于 2023年 2月 25日之前，在填报年度报表时

报告以下情况：未建系统的单位应填报建设计划；已建或在建系

统的单位应填报建设过程相关情况；已建系统不符合规范或技术

要求的，应填报整改计划。 

 

联系人：  

吴  伟，电话：0571-56624572，13293572032 

傅春江，电话：0571-56628293，13516811052 

 

附件：水电站大坝安全在线监控功能基本技术要求 

 

 

 

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     

2022年 12月 22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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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水电站大坝安全在线监控功能基本技术要求 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技术要求规定了水电站大坝安全在线监控功能的基本要求。

对于坝高一百米以上的大坝、库容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坝和病险

坝，在线监控系统功能还应满足《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在线监控

系统技术规范》（DL/T 2096）要求。 

二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在线监控是指基于监测和现场检查等信息，通过自动

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等手段，对大坝安全状况进行在线分析诊断

和评判，及时发现大坝运行性态异常，及时预警反馈，为采取管

控措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的技术手段。 

（二）在线监控功能建设应以及时准确掌握大坝运行性态，

及时预警为目标，可在现有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、大坝安全

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升级改造实现。 

（三）对尚未建设自动化监测系统的大坝，宜结合在线监控

功能建设，对变形、渗流等重要监测项目实施自动化改造；现有

监测系统（含监测自动化系统）不满足规范要求的，应按要求进

行更新改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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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功能要求 

（四）应具备监测数据异常识别和大坝运行性态自动评判的

功能。 

（五）应具备对入库监测数据和巡视检查信息及时性、有效

性检查的功能。 

（六）应具备预警功能，并及时向有关人员推送评判结果。 

（七）应具备监测自动化数据实时接入、人工数据录入及巡

视检查信息录入的功能。 

（八）应具备向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平台实时报送监测

数据、汛情数据、巡视检查信息功能。 

（九）应具备调整大坝监控内容、监控方法的功能。 

（十）上述监控功能的执行时间、频次应与现有监测系统的

观测时间和频次一致，并可以根据需要动态调整。对遭遇洪水、

地震等不利工况以及其他突发事件时，应具备加密监控功能。 

四、技术要求 

（十一）大坝运行单位应针对大坝结构特点、安全隐患和薄

弱部位，确定监控内容、监控方法和管控手段，注重大坝安全状

况监控和异常预警。 

（十二）在线监控内容应目的明确、重点突出，监控项目、监

控测点的选取应有针对性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对于大

坝安全监测信息报送的测点，应纳入在线监控（但不限于）；对于

可不设监测系统的大坝，监控内容应包括上（下）游水位、降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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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入库流量及巡视检查项目等。 

（十三）在线监控工作应包括：监测数据有效性检查、监测

数据异常识别、现场检查信息异常判别及大坝运行性态评判等。 

1. 监测数据有效性检查，应采用逻辑判别法、统计判别法及

数学模型判别法等一种或多种方法。 

2. 监测数据异常识别，应通过监测数据异常识别与监控指标

对比，判别量值或变化趋势等是否异常。监控指标宜采用下列方

法确定： 

a. 参考工程设计或复核指标确定； 

b. 通过同类工程对比分析确定； 

c. 按工程经验确定。 

3. 现场检查信息异常判别，应通过与历次检查成果对比分析，

或与同类工程对比分析判别有无异常。 

4. 大坝运行性态宜综合监测成果和现场检查结果进行评判。 

（十四）经在线监控发现的大坝异常，有关人员应及时对预

警信息进行处置。 

（十五）在线监控系统建设还应满足电力行业信息安全等级

保护和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，确保系统安全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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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、各派出机构。 

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办公室         2022年 12月 26日印发 


